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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1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人字第1030148502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148502A00_ATTCH1.docx)

主旨：為修正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五

條條文，茲檢附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

法第五條條文修正對照表」1份，如有修正意見，請於文

到3日內依式提供修正意見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監察院103年11月14日院台教字第103243064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五條第

一項規定：「教師在考核年度內曾記大功、大過之考核列

等，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(一)經獎

懲抵銷後，尚有一次記一大功者，不得考列前條第一項第

三款。(二)經獎懲抵銷後，尚有一次記一大過者，不得考

列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以上。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：「前項

獎懲同一學年度得相互抵銷。」

三、復依「公務人員考績法」第十三條規定：「平時成績紀錄

及獎懲，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。平時考核之功過

，除依前條規定抵銷或免職者外，曾記二大功人員，考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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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列乙等以下；曾記一大功人員，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

；曾記一大過人員，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上。」

四、據監察院審核意見略以：教師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係先經獎懲抵銷後，尚有1次記1大過

者，始不得考列乙等以上，與公務人員相較顯屬寬鬆，請

儘速研議，為期週妥，茲檢附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

師成績考核辦法第五條條文修正對照表」1份，請提供修

正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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